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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代

理协议，2024年3月8日起， 本公司增加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宝盈新价值混合A/C，基金代码：000574/007574）的投资业务，投资者可在上述代销机

构办理本公司基金开户业务及上述基金的申购等业务，以及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

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2、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ccnew.com

客户服务电话：95377

投资者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

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

产品。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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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执行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3月7日收到

非执行董事张新宁先生的辞任函。 张新宁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向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辞任

公司非执行董事、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上述辞呈自2024年3月7日生效。

张新宁先生已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意见不合，亦无任何与其辞任有关的其它信息需

让公司股东、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知悉。

公司董事会谨此就张新宁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7日

证券代码：

600875

股票简称：东方电气 编号：

2024-016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总裁高峰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副

总裁，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高峰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7日

股票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24-017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24年1-2月份，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21.65万平方米，同比降低44.60%；签约金额

42.99亿元，同比降低47.25%。 其中：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11.55万平方米（含地下车库等）,签约金额

24.29亿元。

2） 公司合作项目共实现签约面积10.10万平方米 （含地下车库等）, 签约金额

18.70亿元。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

差异，相关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发布2023年12月销售简报以来，公司没有新增土地储备。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7日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邮你同赢平台为销售

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和服务协议，该机构旗下邮你同赢平台（以下简称“邮政储蓄银行

邮你同赢平台” ） 将自2024年3月8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定投

业务

转换

业务

1 华泰保兴尊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024 × √

2 华泰保兴尊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159

/C类005160

√ √

3 华泰保兴尊颐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188 × √

4 华泰保兴安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7540 √ √

5 华泰保兴久盈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432 × √

从2024年3月8日起， 投资者可以通过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办理上述列表中对

应基金的账户开户、认/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4年3月8日起， 投资者通过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办理上述基金的相关业

务，可享受相应费率优惠，具体优惠规则及优惠期限以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规定为

准。 各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销售基金产品，则自

该基金产品开放相关业务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三、重要提示

1、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

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的有关公告。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邮政储蓄银行邮你同赢平台的规定为准。

3、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邮你同

赢平台

www.psbc.com 95580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ehuataifund.com 400-632-9090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情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

险，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关注基金的投资风险，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8日

关于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购（含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证券” ）协商一

致，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4年3月11日起，旗下部分基金参加

华源证券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费率优惠适用范围

费率优惠适用于华源证券代销的本公司基金产品。

二、费率优惠时间

费率优惠活动自2024年3月11日起开展，优惠活动截止时间以华源证券为准，敬请投资者留

意其相关公告。

三、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华源证券办理本公司旗下指定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等业务，参加

华源证券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费率折扣以华源证券公告为准，原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

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具体各基金原费率参见该基金最新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费率优惠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华源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销售之日起，将同时

开展该基金的上述优惠活动。

四、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在华源证券申购业务的手续费，包括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业务

的手续费（各基金定投开通情况以我司最新公告为准），不包括基金认购、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

业务的手续费。

2、本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规则和流程以华源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相关活动的

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其网站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05

公司网站：www.huayuanstock.com

2、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98-8888

网址：www.manulife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

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3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24-006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

2月2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3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宇松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

过以下决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

权的议案》。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的公告》详见2024年3月8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8日

证券代码：

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

2024-007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扩股优先

认缴出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萃泽医药” ）系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41.6501%的股权。 近日，公司收到萃泽医药拟引进投资者

增加注册资本的通知， 注册资本拟由1372.5524万元增资到1570.1953万元， 拟增加注册资本

197.6429万元，增资价格为36.43元/股。 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拟放弃萃泽医药本次增资的优先

认购权。

本次增资拟由以下9家投资方参与：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

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毛怡萍、蔡海英、王

宝军、郑旭芬。 拟参与增资的所有认购方以现金出资合计7,200万元人民币，认购萃泽医药的新增

注册资本197.6429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萃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41.6501%降至

36.4076%。

本次放弃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公司章程》、公司《投资管理制度》规定，本次放弃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放弃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后由经营层组织实施。

本次放弃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25�号路 339�号 2�幢 3A03�室

4、法定代表人：顾乾道

5、注册资本：1,372.5524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9年7月9日

7、营业期限：2019年7月9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

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

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翔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47.0628 18.0002

2 杭州圣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3300 9.3497

3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71.6700 41.6501

4 扬州新愿景睿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3971 4.1818

5 深圳新愿景天使创新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9.9458 2.1818

6 徐玲希 27.4512 2.0000

7 王焕勇 27.4512 2.0000

8 张丽芳 13.7259 1.0000

9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 49.9112 3.6364

10 孙思平 109.8036 8.0000

11 顾乾道 109.8036 8.0000

合计 -- 1,372.5524 100

10、萃泽医药(母公司报表口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10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30,240,387.27 29,138,101.40

营业利润 -14,365,939.12 -10,006,722.21

净利润 -14,365,939.12 -10,006,723.31

项目 2023年10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2,566,572.76 37,849,453.37

负债总额 9,121,269.65 31,288,211.14

净资产 33,445,303.11 6,561,242.23

注：2022年度、2023年1-10月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且均出具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本次增资的有关情况

（一）参与增资各方基本情况

增资方1：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8291JM63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华路3678号宝风大厦（新金融大厦）滨海基

金小镇-20层-R8房间（天津融信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247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浆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年10月18日

合伙期限： 2023年10月18日-2033年10月1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

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

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鸿运浆果贰号不存在关联关系。

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2：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24704717560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启冰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花苑新村3幢101室

成立日期： 1994年9月23日

营业期限：1994年9月2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五金产品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汽

车零配件批发；日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金属材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

农产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汽车零配件零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

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纸制品制造(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3：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58672498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5016号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

6801-01D

法定代表人：丁秋实

成立日期：2010年6月29日

营业期限： 2010年6月29日-2030年6月29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

管理顾问机构。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

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

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自有物业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本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4：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ACE9CA5K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199号1栋4单元1层2号 （自编号

142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深高投中小担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9日

营业期限： 2020年12月9日-2028年12月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与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5：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K8DL6P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东海社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2213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华雪

成立日期：2021年1月5日

营业期限： 2021年1月5日-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金融、证券、保险、

银行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限制的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创

业投资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本公司与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6：毛怡萍

身份证号码：33028319******002X

住址：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1030弄51号

就职单位:自由职业

本公司与毛怡萍不存在关联关系。

毛怡萍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7：蔡海英

身份证号码：33262519******322X

住址：浙江省天台县平桥镇爹溪汤村17号

就职单位:自由职业

本公司与蔡海英不存在关联关系。

蔡海英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8：王宝军

身份证号码：33262419******0019

住址：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9号仁和世代春天1幢87号

就职单位:�成都汇信医药有限公司 任董事长职务

本公司与王宝军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宝军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增资方9：郑旭芬

身份证号码：33262419******004X

住址：浙江省仙居县安洲街道光明东路119号

就职单位:自由职业

本公司与郑旭芬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旭芬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增资，原股东除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外，其它原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增

资权）。

（二）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本次萃泽医药拟增资注册资本197.6429万元， 9名投资者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参与增资方名称 投资金额 计入注册资本 计入资本公积

1

鸿运浆果贰号（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0 27.4512 972.5488

2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贸有限公司 2,000 54.9014 1,945.0986

3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 13.7241 486.2759

4

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业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 12.3535 437.6465

5

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 1.3721 48.6279

6 毛怡萍 1,000 27.4512 972.5488

7 蔡海英 1,200 32.9397 1,167.0603

8 王宝军 600 16.4698 583.5302

9 郑旭芬 400 10.9799 389.0201

合计 7,200 197.6429 7002.3571

（三）本次增资前后萃泽医药的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出 资 额

（万元）

增资前

持股比例%

增资后 出 资 额

（万元）

增资后

持股比例%

1 顾乾道 109.8036 8.0000 109.8036 6.9930

2 孙思平 109.8036 8.0000 109.8036 6.9930

3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571.6700 41.6501 571.67 36.4076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翔

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7.0628 18.0002 247.0628 15.7345

5

杭州圣仁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3300 9.3497 128.33 8.1729

6

扬州新愿景睿通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7.3971 4.1818 57.3971 3.6554

7

深圳新愿景天使创新

产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29.9458 2.1818 29.9458 1.9071

8 王焕勇 27.4512 2.0000 27.4512 1.7483

9 徐玲希 27.4512 2.0000 27.4512 1.7483

10 张丽芳 13.7259 1.0000 13.7259 0.8742

11

浙江省仙居县永圣工

贸有限公司

49.91120 3.6364 104.8126 6.6751

12

鸿运浆果贰号（天津）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一一 一一 27.4512 1.7483

13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一一 一一 13.7241 0.8740

14

成都深高投中小担创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一一 一一 12.3535 0.7867

15

深圳深蓉瑞合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一一 一一 1.3721 0.0873

16 毛怡萍 一一 一一 27.4512 1.7483

17 蔡海英 一一 一一 32.9397 2.0978

18 王宝军 一一 一一 16.4698 1.0489

19 郑旭芬 一一 一一 10.9799 0.6993

合计 1,372.5524 100 1570.1953 100

（四）本次增资定价依据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23年12月25日出具的 《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涉

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第988号），以2023年10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资产账面价值

42,566,572.76元，评估价值 297,087,052.53元，评估增值254,520,479.77元，增值率为597.94%�

； 负债账面价值 9,121,269.65元， 评估价值 9,121,269.65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33,445,303.11元，评估价值 287,965,782.88元（大写为人民币贰亿捌仟柒佰玖拾陆万伍仟柒佰

捌拾贰元捌角捌分），评估增值254,520,479.77元，增值率为761.01%。

以上述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 增资价格由萃泽医药及各增资方协商后确定增资价格为

36.43元/股。

四、本次放弃增资优先认购权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持有萃泽医药41.6501%股权，鉴于萃泽医药所投资的药物研发周期长、存在研发的

不确定性，本次萃泽医药股权的转让价格相对于评估价值有较大幅度的溢价；考虑到社会资本的

持续参与是研发创新的重要资本要素； 公司基于未来发展战略和开放式创新平台搭建的研发定

位，公司决定放弃本次萃泽医药增资优先认购权。

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后，公司对萃泽医药的持股比例降至36.4076%，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第988号）。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萃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

健审【2023】10105号）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8日

证券代码：

600568

证券简称：

ST

中珠 公告编号：

2024-009

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全部结案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24,218,478.78元及相关诉讼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已全

部结案且公司胜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 或“公司” ）于2024年3月6日通

过法院专递短信形式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 ）于2024年2月1日

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4）鄂民初2号），湖北高院就杨成社（以下简称“上诉人” ）

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诉中珠医疗作出一审裁定，鉴于上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

案件受理费，本案按撤诉处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82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

由对公司提请的民事诉讼案件已全部结案，本次诉讼事件完结。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9年7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号：鄂证调查字

201904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3日披露的《中珠医疗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号）。

2020年11月11日，公司公告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鄂处罚字[2020]10号）。 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案已由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调

查完毕，并依法对公司及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及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11月11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0号）。

2021年8月12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下发的 《结案通知书》（鄂结案字

[2021]5号）。 鉴于相关行为已在限期内完成整改，依照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证监会湖北监管局决定对公司不予行政处罚，上述

案件结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结案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2号）。

2022年11月9日，公司披露《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9号），蒋国健、夏明珠、何劲夫等11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为由对公司提请民事诉讼，涉及诉讼金额9,331,519.89元及相关诉讼费用。

2023年6月1日， 公司披露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53号），贾红辉、蔡舟玲、杨木林、余国强、陈小玲、杨成社等71名投资者

（共分六批次） 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请民事诉讼， 涉及诉讼金额

14,886,958.89元及相关诉讼费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中院” ）及湖北高院

对上述82名投资者的一审判决已全部完结，公司胜诉。

序号 案件批次 原告姓名 诉讼标的额 开庭日期 一审结果

1 第1批案件 金诗凤 31,000.00 2022/11/29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2 第1批案件 李琪 11,543.04 2022/11/29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 第1批案件 郑北川 3,658.00 2022/11/29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4 第1批案件 王毛丽 10,000.00 2022/11/29 准许原告撤诉

5 第1批案件 夏明珠 3,757,186.25 2022/11/29 准许原告撤诉

6 第1批案件 蒋国健 4,841,826.25 2022/11/29 准许原告撤诉

7 第1批案件 汤金忠 10,000.00 2022/11/29 准许原告撤诉

8 第1批案件 何劲夫 605,343.93 2022/11/29 准许原告撤诉

9 第1批案件 胡娇娥 43,537.00 2022/11/29 准许原告撤诉

10 第1批案件 王辉 7,778.16 2022/11/29 准许原告撤诉

11 第1批案件 李祥华 9,647.26 2022/11/29 准许原告撤诉

12 第2批案件 芮柏会 61,795.34 2022/12/2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3 第2批案件 王惠 10,000.00 2022/12/2 原告未到庭，按撤诉处理

14 第2批案件 郭利萍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15 第2批案件 贾红辉 2,465,677.86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16 第2批案件 黎燕玉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17 第2批案件 马标亮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18 第2批案件 马桂梅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19 第2批案件 丘超原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20 第2批案件 丘幸梅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21 第2批案件 闫青梅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22 第2批案件 钟小菊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23 第2批案件 朱永芝 10,000.00 2022/12/2 准许原告撤诉

24 第3批案件 蔡舟玲 10,000.0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25 第3批案件 陈宇 10,000.0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26 第3批案件 殷梦华 10,000.0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27 第3批案件 周文彬 10,000.0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28 第3批案件 曹君红 52,872.64 2022/12/28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29 第3批案件 曹梅卿 120,486.00 2022/12/28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0 第3批案件 林全 41,443.81 2022/12/28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1 第3批案件 钱小春 450,285.61 2022/12/28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2 第3批案件 王可钦 396,014.15 2022/12/28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3 第3批案件 魏巍 18,443.95 2022/12/28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34 第3批案件 冯保华 23,029.9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35 第3批案件 景晔 17,115.0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36 第3批案件 李玲 131,873.22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37 第3批案件 梁奎春 9,123.1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38 第3批案件 林金辉 33,170.71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39 第3批案件 刘启玫 2,833.68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0 第3批案件 吕洪理 69,184.09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1 第3批案件 谭欣 51,214.8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2 第3批案件 唐伟霖 40,035.98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3 第3批案件 涂秋静 7,782.53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4 第3批案件 徐福要 18,008.18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5 第3批案件 许正彩 33,957.99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6 第3批案件 赵立芳 172,885.46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7 第3批案件 赵文玉 49,875.55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48 第3批案件 黄莉丽 70,000.00 2022/12/28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49 第3批案件 柯俊华 15,767.07 2022/12/28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50 第3批案件 李俊远 14,519.98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51 第3批案件 杨瑜 952,179.00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52 第3批案件 张安美 111,626.71 2022/12/28 准许原告撤诉

53 第4批案件 文艺 165,797.26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54 第4批案件 陈桃秀 41,153.43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55 第4批案件 朱爱红 15,728.42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56 第4批案件 陈志雄 110,022.84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57 第4批案件 褚楠 84,040.11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58 第4批案件 刘金明 287,154.42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59 第4批案件 陈建秀 712,024.43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60 第4批案件 王锋 145,985.54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61 第4批案件 张月华 34,745.11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62 第4批案件 吴晨旻 444,440.22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63 第4批案件 刘斌 2,463.20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64 第4批案件 何雅静 23,069.95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65 第4批案件 杨洋 630.82 2023/2/1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66 第4批案件 杨木林 924,052.00 2023/2/1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67 第4批案件 金慧悦 27,067.08 2023/2/1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68 第4批案件 曾志辉 512,253.59 2023/2/1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69 第4批案件 沈米 25,732.25 2023/2/1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70 第4批案件 顾凯来 19,945.80 2023/2/1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71 第4批案件 张维 16,513.25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72 第4批案件 姜玲娣 34,443.14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73 第4批案件 徐榴 8,922.00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74 第4批案件 鲁斌 5,982.00 2023/2/1 准许原告撤诉

75 第5批案件 余国强 237,536.62 2023/2/8 准许原告撤诉

76 第5批案件 王靖夷 16,464.86 2023/2/8 准许原告撤诉

77 第5批案件 潘宝兰 4,302.58 2023/2/8 准许原告撤诉

78 第5批案件 董健 37,536.00 2023/2/8 准许原告撤诉

79 第5批案件 马小蠡 10,418.00 2023/2/8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80 第5批案件 王建荣 125,181.66 2023/2/8 准许原告撤诉

81 第6批案件 陈小玲 2,178,172.00 2023/4/3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82 第7批案件 杨成社 3,063,978.00 未开庭 按撤诉处理

合计诉讼金额 24,218,478.7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9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

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号）、于2023年6月1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号）、 于2023年6月6日披露的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号）、于

2023年6月27日披露的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8号）。

2023年6月15日至2023年7月7日期间，顾凯来、魏巍、钱小春、杨洋、杨木林、王可钦、林

全7名投资者（其中，林全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按撤诉处理。）因不服武汉中

院一审判决， 向湖北高院提起上述， 湖北高院于2023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2023年12月13日湖北高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3）鄂民终841号至（2023）鄂民终

846号），就顾凯来、魏巍、钱小春、杨洋、杨木林、王可钦6名投资者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一案诉中珠医疗作出二审判决，全部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申请，维持原判。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12月15日披露的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3-123号）。

二、本次《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原告杨成社与被告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 本院于

2024年1月23日立案。 原告杨成社经本院通知，未在规定的期限内预交案件受理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按杨成社撤诉处理。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已全部结案且公司胜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

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179

证券简称：安通控股 公告编号：

2024-004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及微信等方式于2024年2月29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4年3月6日9点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福建省泉州

市丰泽区东海街道通港西街156号5楼会议室召开。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9人，实际出席9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王维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8日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0179

证券简称：安通控股 公告编号：

2024-005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及微信的方式于2024年2月29日向各位监事发出。

2．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4年3月6日10点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

东海街道通港西街156号5楼会议室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3人，实际出席3人。

4．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明曦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3月8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0179

证券简称：安通控股 公告编号：

2024-006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方名称:本次被担保方安通华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华东物流” )为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控股”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

司100%持股的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因业务发展需要，在确保公司运作规

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本次对安通华东物流办理固定资产贷款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安通华东物流作为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经营业务需要

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244,163.93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安通控股全资子公司安通华东物流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贷款， 并由安通控股为本次贷款提供最高

额连带保证。 上述担保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含抵押、质押)担保，自公司董事会批准

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2个月，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3月6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安通华

东物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贷款

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

本次担保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通华东物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2月3日

3.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号A-532A室

4.法定代表人：荣兴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内船舶管理业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

代理；装卸搬运；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

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铁路运输辅助活动；船舶租赁；运输货物打包

服务；国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管理业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总质量4.5吨

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水上运输设备销售；运输设

备租赁服务；从事内地与港澳间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软件开发；销售代理；汽车零配件零售；水上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

务；企业总部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被担保方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9月30日 12,159.96 5,801.96 6,358.00 71,205.77 -3,642.00

注：安通华东物流成立于2023年2月，其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9月30日，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股权结构、与公司的关系

安通华东物流为安通控股全资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100%持股的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安通控股

2.被担保方：安通华东物流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及其利息、相关费用。

4.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保证。

截至本报告日，公司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信息以届时签

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保证子公

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

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担保需

求。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经营业务需要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44,163.93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5.50%,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8日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